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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滕政发〔2023〕15 号

滕州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新建济南至枣庄铁路项目滕州段

土地征收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滕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

市政府各部门，各企事业单位：

现将《新建济南至枣庄铁路项目滕州段土地征收实施方

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滕州市人民政府

2023 年 12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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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建济南至枣庄铁路项目滕州段土地征收
实施方案

为做好新建济南至枣庄铁路项目滕州段土地征收及地上

附着物补偿、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工作，依法维护被拆迁单位

及群众的合法权益，确保济南至枣庄铁路项目顺利进行，根

据《山东省土地征收管理办法》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

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批复》（鲁政字〔2023〕144 号）、《山

东省自然资源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枣庄市征地地上附着物和

青苗补偿标准的批复》（鲁自然资函〔2021〕1944 号）、滕州

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公布滕州市集体建设用地、农用地基准地

价和城镇标定地价的通知》（滕政发〔2023〕7 号），参照滕

州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印发<滕州市“城中村”集体土地上房屋

搬迁补偿办法>的通知》（滕政发〔2022〕19 号）等文件，结

合我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土地征收范围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征收范围

新建济南至枣庄铁路项目滕州段总长约 43.4 公里，涉及

我市龙阳镇、东郭镇、东沙河街道、木石镇、官桥镇、羊庄

镇、柴胡店镇，项目用地规模约 2160 亩（含三改）。

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新建济南至枣庄铁路施工图用地及

排水系统图（征地红线图）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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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组织实施

市政府负责本区域内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资金筹集工

作；市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本区域内土地征收的具体实施工

作；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实施本区域土地征收、房

屋搬迁补偿等工作，并会同村(居)委会与被搬迁人签订搬迁

补偿协议；住建、财政部门协助做好具体搬迁补偿工作。

二、土地征收补偿

（一）土地补偿标准

土地征收补偿（含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）按照《山

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山东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批复》（鲁政字

〔2023〕144 号）规定的标准执行，Ⅰ级区片补偿标准为 8.4

万元/亩，Ⅱ级区片补偿标准为 7.5 万元/亩。

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补助金按照《山东省土地征收管理

办法》（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26 号）规定的标准执行，Ⅰ级

区片补偿标准为 2 万元/亩，Ⅱ级区片补偿标准为 1.5 万元/

亩。

（二）农用地的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

1.征收土地范围内涉及农用地的附着物，补偿标准按照

《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枣庄市征地地上附着

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批复》（鲁自然资函字〔2021〕1944

号）的规定进行评估核算，该文件中不包含的附着物通过市

场询价或评估的方式确定补偿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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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I 级区片附着物和青苗包干补偿标准

镇街可按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征收土地涉及附着物

和青苗包干补偿标准的通知》申请，由各镇街组织村（居）

按照民主议定原则形成书面意见后实施补偿。

2.种植大棚、养殖棚（畜禽舍）拆迁量确定

（1）从棚一侧穿过的：

①棚拆迁长度不超过三分之一的，按棚的三分之一补

偿；

②棚拆迁长度超过三分之一、不超过一半的，按整棚的

一半补偿；

③棚拆迁长度超过一半的，按全部补偿。

（2）从棚中间穿过的：

①棚拆迁长度加剩余较短一侧长度不超过三分之一的，

按棚的三分之一补偿；

②棚拆迁长度加剩余较短一侧长度超过三分之一、不超

过一半的，按整棚的一半补偿；

③棚拆迁长度加剩余较短一侧长度超过一半的，按全部

补偿。

（3）种植大棚内果树及农作物等的补偿面积按照征地红

线范围确定。

（三）房屋搬迁及附属物补偿

1.房屋搬迁组织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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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实施本区域房屋搬迁补偿

工作，并会同村(居)委会与被搬迁人签订搬迁补偿协议；市

自然资源部门负责本区域内土地征收的具体实施工作；住

建、财政部门协助做好具体搬迁补偿工作。

2.征收土地范围内涉及的房屋，按照《山东省自然资源

厅 山东省财政厅关于枣庄市征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

的批复》（鲁自然资函字〔2021〕1944 号）的规定进行评估

核算，该文件中不包含的房屋类型通过市场询价或评估的方

式确定补偿结果。

选择多层或高层房屋安置的，被拆迁房屋占用的宅基地

土地补偿费冲抵安置房费用。

3.被搬迁人附属物补偿参照《滕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

滕州市“城中村”集体土地上房屋搬迁补偿办法>的通知》

（滕政发〔2022〕19 号）第二章第七条第二款附属物补偿标

准，按照下列标准给予补偿：

对房屋室内外装饰装修、各类附属设施、设备、彩钢

瓦、钢结构、树木、壁画等附属物的补偿，按照被搬迁个人

所有房屋（不包括仓储、办公、厂房、工交等）合法建筑面

积 360 元/平方米确定。集体所有房屋（企业、公司、单位）

及个人的仓储、办公、厂房、工交等房屋合法建筑面积按照

160 元/平方米的标准协商确定。确属特殊情况的，可以委托

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通过评估确定。燃气安装、集中供热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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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市燃气、热力部门规定的标准执行。

4.被拆迁人安装光伏发电太阳能用于生产经营的，由被

拆迁人提供安装光伏发电太阳能合同、并网手续，根据供电

部门确定的发电瓦数，以 5 元/瓦的标准给予迁移费（包含人

工迁移费、零部件损耗等）。

5.征地红线从企业院落一侧穿过的，实际占用面积大于

50%的，按照整个院落进行补偿；实际占用面积小于 50%的，

据实补偿。

（四）搬迁及奖励政策

1.实施搬迁补偿的，应当对被搬迁人支付一次性搬迁

费，住宅房屋每户标准为 600 元；非住宅房屋按照被搬迁房

屋合法建筑面积 15 元/平方米的标准支付，非住宅房屋的搬

迁费包括设备、用具等的拆除、运输、安装以及其他费用。

确属特殊情况的，由市指挥部组织进行专项评估。

2.搬迁住宅房屋，被搬迁人选择货币补偿或者现房安置

的，应当按照被搬迁房屋认定的补偿建筑面积每平方米 10 元

的标准，给予一次性临时安置补偿费，临时安置补偿费总额

低于 1000 元的按 1000 元支付。被搬迁人选择期房安置的，

根据协议约定的过渡期限，按照被搬迁房屋认定的补偿建筑

面积给予 10 元/平方米/月的标准临时安置补偿费。过渡期限

最长不超过 24 个月。

3.对因搬迁非住宅房屋给被搬迁人造成停产停业损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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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营业用房按照实际营业合法建筑面积 110 元/平方米、生

产和办公等用房按照实际使用合法建筑面积 80 元/平方米的

标准，给予一次性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费。

4.搬迁奖励费每户最高 2 万元，由相关镇政府、街道办

事处制定搬迁奖励方案。为鼓励相关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加

快征迁工作进度，尽快组织实施搬迁，在规定时间内每签订

一户房屋搬迁安置协议的奖励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 0.5 万元;

在规定时间内每腾空一户房屋并交房的奖励镇政府、街道办

事处 1 万元，搬迁完成时限不得超过市指挥部规定的时间节

点。

（五）宅基地安置政策

1.选择宅基地安置的，实行“一户一宅”的原则，居民

一户有多处住宅的只能安置一处宅基地，由镇政府、街道办

事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，制定具体的安置方案。选择集中安

置多层或高层楼房的，由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按照有关法律

法规，制定具体的安置方案，报市政府同意后实施。

2.选择货币补偿的，宅基地补偿价格按照滕州市人民政

府《关于公布滕州市集体建设用地、农用地基准地价和城镇

标定地价的通知》（滕政发〔2023〕7 号）公布对应区域的基

准地价进行补偿。征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不再另行补偿。

（六）环境敏感区、两条铁路之间住宅拆迁补偿参照征

地红线内拆迁补偿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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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环境敏感区范围线占压噪声敏感建筑物及新建济

枣铁路和京沪高铁之间夹心地住宅确需搬迁的，采取“一事

一议”的办法，原则上参照征地红线内拆迁补偿标准。

三、本方案未尽事宜，由市工程建设指挥部会同相关部

门协商解决。

抄 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

察委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市人武部。

滕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8 日印发


